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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我国于2008年修订实施的

《企业所得税法》对其进行了明确。本文对不征税收入的政策

规定、涉及内容和财税处理等问题进行解析。

一、不征税收入与税收优惠

不征税收入是指不列入企业所得税征收范围的收入。不

征税收入根本就不进入征税收入的范畴，不征收企业所得

税。不征税收入不属于税收优惠，所谓税收优惠是国家干预

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指政府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目标，利用税收政策，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

措施，以减轻某些纳税义务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

义务人的某些活动。税收优惠主要通过税收减免、税收退还

等方式来实现。

在《企业所得税法》中设定不征税收入，主要是考虑到对

一些非经营活动或非营利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进行税

收征收没有意义，应从收入总额中予以扣除。目前，我国存在

很多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这些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的主要形式是财政拨

款、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从本质上讲，这些收入不属于经营性

或营利性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专门从事特定活动而取得

的收入，对这类组织取得的收入征税没有实际意义，应永久

不列为征税范围的收入。

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及其实施条例的相

关条文中明确的不征税收入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各级政府对

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的财政拨款；二

是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三是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

院批准的政府性资金；四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二、不征税收入的财税政策解读

1. 税收政策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收入

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

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不征税收入”。其中，其他不征税收入在《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做了界定，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

资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关于财政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

明确了两个方面的资金收入为不征税收入，并且明确不征税

收入对应的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收费，

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对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

有关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于上缴财政的当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未上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

额中减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

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87号）规定：“对企业

在 2008年 1月 1日与 2010年 12月 31日期间从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

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一是企业能

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二

是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

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是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

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只要企业取得的财政性资

金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享受不征税收入的待遇。

同时，财税［2009］87号文件还对该财政性资金的使用做了规

定：如果该财政性资金在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 5年（60

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

门的部分，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收入总额；重新

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财税［2009］87号文件适用至2010年年底后，从2011年1

月1日开始适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

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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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在这两个文件中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这里的“5年”是指取得财政资金后的连续60个月，不是

5个纳税年度；企业取得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的资金，在第六

年转作应税收入处理了，缴纳了所得税，那么相应的用该财

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就应该允许在税前扣除。

2. 财务政策的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

府补助》的规定，将不征税收入作为“政府补助”进行核算。同

时，将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

类，主要包括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等，从外在形式

看主要包括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取得时计入“递延收益”，在以

后期间分摊进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如果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费用、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营业外收入”，如果用于补偿将要发生的费用、损失，先列

入“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分摊进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

三、不征税收入的财税处理

例：某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 11月取得省科技厅拨付的

科技补贴资金420万元，12月购入研发设备600万元，使用年

限为 6年，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无残值。税法规定最低使

用年限为5年。

分析：

首先，按照税收政策规定，该无偿拨款应作为不征税收

入，同时，使用该不征税收入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企业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不征税收入为 420万元，不应计征

所得税；用该不征税收入购买设备形成的支出，计提的折旧

也不能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应进行纳税调整。按照

财务制度的规定，企业在实际取得无偿拨款时，由于是用于

购买固定资产，属于与资产相关，应记入“递延收益”科目；在

资产的使用期间，再从“递延收益”科目转入当期损益“营业

外收入”科目。

财税处理比较：在拨款取得时，税务上不作为收入处理，

财务上作为“递延收益”处理，也不作为收入确认，所以，会计

与税法的处理一致，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在资产使用期间，

税务上对相关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但是，财务上既进行

了收入的确认，同时又进行了成本费用的确认，存在一定的

差异，所以，应进行纳税调整。

其次，财务处理（单位：万元）：

2012年11月，收到拨款：借：银行存款 420

贷：递延收益 420

2012年12月购入设备：借：固定资产 600

贷：银行存款 600

2013年计提折旧：借：管理费用 100

贷：累计折旧 100

2013年摊销递延收益：借：递延收益 70

贷：营业外收入 70

以后每年的财务处理与2013年一致。

税务处理：在 2012年 11月取得 420万元的拨款收入时，

税务和财务都未作为收入处理，不需进行纳税调整。在 2013

年及其以后的5年中，财务上确认的“营业外收入”70万元，不

应作为收入处理，应进行纳税调整减少 70万元。另外，“管理

费用”100万元，其中70万元是财政拨款收入购买资产形成的

支出，不能在税前扣除，应进行纳税调整增加70万元（其中30

万元由企业自有资金购买资产所形成，可以税前扣除）。经过

以上纳税调整增加和减少，其实财政拨款未对应纳税所得额

产生影响，符合税法的规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理论上的操作，也是要求大

家在实践中这样来做的。但是在实践中，还有另外一种操作

方法：首先，企业在2012年11月取得420万元财政拨款时，一

次性列入“营业外收入”账户，并作为纳税收入计算企业所得

税。然后，企业用该资金购买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形成的成本

费用允许企业税前扣除。

这样操作的好处是：企业不需要在每年进行纳税调整，

可以大大减少工作量。不足之处是：这样处理会让企业承担

420万元收入所形成的企业所得税的时间价值，因为这样做，

本质上就是要求企业先交纳企业所得税，然后每年再进行

抵减。

四、企业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1. 正确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首先，在计算企业

所得税时，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应该从收入中扣减，但是

用不征税收入支出所形成的成本费用或形成的资产，其进行

折旧、摊销的，也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企业

取得的免税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且为取得免税收入

而发生的成本、费用以及将免税收入用于支出形成的费用或

购置资产进行的折旧、摊销，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

此，企业取得的一笔收入究竟是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还是

作为免税收入处理，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应该进行准确的

判断。

2. 注重不征税收入的管理工作。首先，企业应取得相关

的资金取得文件和资金拨付证明材料，为企业作为不征税收

入的财税处理做好准备。其次，资金使用应严格按照政府部

门规定的用途进行，在国家的相关税务政策中都有不征税收

入资金用途的规定，拨付资金的地方政府也对资金的具体使

用制定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企业应严格遵守。

3. 应进行正确的会计核算。由于不征税收入的财税处理

存在差异，财税规定不一致，所以，一定要进行正确的会计核

算。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对于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的财

政性资金及其发生的相关支出，应该设置专门的会计科目进

行核算，与征税收入和能在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进行区分，

便于国家对企业不征税收入的取得情况、支出情况等进行监

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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